附件6
企业申报材料清单

一、奖补类

（一）基础设施建设类（以基建为主的项目。比如农贸市场建设改造，批发市场设施建设提升一类的）

1.《资金申请报告》； 
2.《项目申报表》；

3.《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4.申请对项目进行以奖代补或贷款贴息的，应编制项目申报书，项目申报书主要内容应包括：
（1）项目申报单位概况：包括企业性质、股东构成、注册信息、经营范围、近三年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等；
（2）项目基本情况（主要包括在线监管审批平台生成的项目代码、建设地点、建设内容和建设规模、总投资和资金来源、建设工期及实施计划、主要经济技术指标等）；
（3）项目具备的服务业特性及创新性的说明；
（4）项目建设及运营方案；
（5）项目建设条件落实情况；
（6）项目财务分析、经济分析及主要指标；
（7）第三方出具的项目投资预算审核报告；
（8）项目开工前必须完成的相关许可完成情况。
5.项目支撑附件 
（1）项目单位营业执照副本或组织机构代码证；
（2）投资项目的审批、核准或备案文件； 
（3）有贷款需求的项目，须出具银行贷款承诺函（省级分行以上）文件或已签订的贷款协议或合同；
（4）地方、部门配套资金及其他资金（含中央财政资金、省级其他财政资金）的相关资料； 
（5）最近三年经第三方审计通过出具的项目单位年度财务审计报告、自有资金（如银行存款）的相关资料。年度财务审计报告资料须包括首页，第三方资质页、盖章页，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等。对于提供银行存款证明，需提供项目申报时间节点前连续四个月份的资金余额凭证。已开工项目还需要提供已完成投资额的相关资料（包括发票、工程款支付凭证、银行票据回单）及合同等；
（6）对于有行业准入许可经营要求的项目或企业，需要提供行业主管部门的准入许可文件；
（7）其他与本项目相关的资料，如专利证书等；
（8）自然资源（或城乡规划）部门出具的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新增土地的建设项目，还需出具项目用地预审意见、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合同或国有土地证书（不动产权证书）；
（9）已开工的项目，应根据项目实际的行政许可要求，提供必要的环境影响评价的批复意见（或备案证明）、节能审查意见（或备案证明）等；执行审批制的已开工的项目，还需提供初步设计批复意见； 
（10）项目单位对相关申报内容及附件真实性、合法性的声明（原件）；
（11）申报项目未获得同类中央资金、不涉及重复支持的声明（原件）；
（12）项目单位在信用中国网站上信用查询截图及未列入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黑名单”的声明（原件）；
（13）项目单位对拟开工项目的开工建设承诺书（原件）；
（二）运营类项目（以提升运营能力为主的，比如数字化提升、网点建设等）

1.《资金申请报告》；
2.《项目申报表》；

3.《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4.申请对项目进行以奖代补或贷款贴息的，应编制项目申报书，项目申报书主要内容应包括：
（1）项目申报单位概况：包括企业性质、股东构成、注册信息、经营范围、近三年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等；
（2）项目基本情况（主要包括建设地点、建设内容和建设规模、总投资和资金来源、建设工期及实施计划、主要经济技术指标等）；
（3）项目具备的服务业特性及创新性的说明；
（4）项目建设及运营方案；
（5）项目建设条件落实情况；
（6）项目财务分析、经济分析及主要指标；
（7）第三方出具的项目投资预算审核报告；
（8）项目开工前必须完成的相关许可完成情况；
（9）保障项目实施所必需的设施设备购置清单或采购计划，以及采购凭据（包括发票、工程款支付凭证、银行票据回单）及合同等。
5.项目支撑附件
（1）项目单位营业执照副本或组织机构代码证；
（2）有贷款需求的项目，须出具银行贷款承诺函（省级分行以上）文件或已签订的贷款协议或合同；
（3）地方、部门配套资金及其他资金（含中央财政资金、省级其他财政资金）的相关资料；
（4）上一年度经第三方审计通过出具的项目单位年度财务审计报告、自有资金（如银行存款）的相关资料。年度财务审计报告资料须包括首页，第三方资质页、盖章页，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等。对于提供银行存款证明，需提供项目申报时间节点前连续四个月份的资金余额凭证；
（5）项目单位对相关申报内容及附件真实性、合法性的声明（原件）；
（6）申报项目未获得同类中央资金、不涉及重复支持的声明（原件）；
（7）项目单位在信用中国网站上信用查询截图及未列入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黑名单”的声明（原件）；
（8）项目单位对拟开工项目的开工建设承诺书（原件）；
（9）其他保障项目有效实施的相关技术、服务能力等资料。
二、购买服务类

1.《资金申请报告》；

2.《项目申报表》；

3.《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4.购买服务类项目应编制项目立项申请书，项目立项申请书主要内容应包括：
（1）项目建设背景（包括购买服务的必要性、可行性、公益性）；
（2）项目基本情况（主要包括在线平台生成的项目代码、建设地点、建设内容和建设规模、总投资和资金来源、建设工期及实施计划、主要经济技术指标等）； 
（3）项目建设目标（重点阐述购买服务的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设施类、设备类、服务标准、服务期限等）； 
（4）项目建设内容及投资估算； 
（5）项目建设及运营方案； 
（6）项目财务分析； 
（7）项目效益分析（主要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8）项目风险分析。 
5.相关文件及材料的原件或复印件，具体如下：
（1）项目预算书；
（2）投资项目的审批、核准或备案文件；
（3）会议纪要（党组会会议纪要和政府工作会会议纪要）；

（4）地方、部门配套资金及其它资金（含中央财政资金、省级其他财政资金）的相关资料； 
（5）自然资源（或城乡规划）部门出具的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6）项目申请单位对相关申报内容及附件真实性、合法性的声明（原件）；
（7）项目申请单位未列入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黑名单”的声明（原件）；
（8）项目申请单位对拟开工项目的开工建设承诺书（原件）；
（9）项目未获其他中央财政资金承诺书（原件）； 
（10）项目服务承诺书（原件）；
（11）政府采购意向公开截图。


